
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
吉大办发〔2023〕14号

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吉首大学停车场地管理
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校部机关各单位：

《吉首大学停车场地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校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

2023年5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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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停车场地管理实施办法
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秩序，维护师生

员工合法权益，缓解校园交通压力，深化学校平安建设，创建“平

安校园”,根据《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机动

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湘发改价调〔2019〕217 号）文件

精神和吉首市国家机关（政务服务中心）、社会团体院落停车场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申报审核表审批意见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在校园进出口设立门禁管理系统，对进出校园

的机动车辆实行分类管理。

第三条 进入校园的各类机动车辆须按照校内道路交通标

识标牌的指示安全行驶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辆。对在校园

超速行驶的机动车辆给予公开曝光，或采取相应的惩处措施。

第四条 进入校园的各类机动车辆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

《吉首大学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，校内禁止鸣笛，有序

停放在校园停车场或道路泊位上。对在校园内屡次乱停乱放或者

出现其它违规现象的机动车辆给予公开曝光,或采取相应的惩处

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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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根据学校要求，对进入校园的机动车辆分类收取相

应的校园资源占用费（以下简称“停车费”）。

第六条 学校财务处依法依规申报收费许可，购买停车收费

税务票据；党委保卫工作部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审计处、后

勤管理处等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党委保卫工作部、张家界校区后

勤与安全事务中心组织实施停车收费管理工作，所收款项严格按

照“收支两条线”原则全额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。

第二章 校园机动车用户分类和收费标准

第七条 进入校园机动车辆依据车辆所有人信息，确定车辆

属性，分为免收停车费用户、短期停车收费用户、临时停车收费

用户三类。

第八条 免收停车费用户：

1.学校公务车辆；

2.学校在职教职工、离退休教职工自有车辆；

3.学校在职及离退休教职工的亲属的自有车辆。亲属限父

母、子女及其配偶；

4.学校人事处聘用人员、聘用兼职教师的自有车辆；

5.军（警）、消防、应急抢险救护、金融押运、垃圾清运、

殡葬等车辆，进出入校园时，向门岗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免费通

行。其他车辆按单位或个人与学校签订的协议（合同）内容执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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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党委保卫工作部制作发放一定数量的公务卡（或电子公务

卡），由各单位使用。公务卡限每日 07:00—22:30 时段，车辆

当日当次进出校园时使用；

7.来校公务的车辆，在工作结束后由学校接待单位发放公务

卡，离校出门时向学校门岗工作人员递交公务卡后免费通行。

第九条 短期停车收费用户：

1.居住或租住在学校及教职工房产内的非本校人员，其机动

车辆按 300 元/辆/月标准办理短期停车收费；

2.以下用户在机动车辆通行申请材料齐备的基础上，按 150

元/辆/月标准办理包月（季、年）收费；

（1）为学校提供后勤保障服务或与学校有长期业务往来的

单位及个人的机动车辆；

（2）在学校基建工地务工人员的机动车辆；

（3）为学校后勤及其他营业场所供货的机动车辆。

第十条 临时停车收费用户：

除免收停车费用户和短期停车收费用户以外的其他机动车

辆。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按照湖南省有关规定执行，若相关规定发

生变化，则参照新的标准执行。临时停车收费标准如下：

1.停车不超过 30 分钟（含 30 分钟）免费；

2.小型客货车等 7 座（含 7 座）以下机动车 30 分钟以上 2

小时以内 5 元/辆/次，2－12 小时 10 元/辆/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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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中、大型客货车等 7 座以上的机动车 30 分钟以上 2 小时

以内 10 元/辆/次，2－12 小时 20 元/辆/次。

停放超过 12 小时的机动车按以上收费标准累计计算。

第三章 校园机动车用户管理

第十一条 免费、短期收费车辆办理流程：

1.填写《吉首大学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,提

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（1）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（验证原件）；

（2）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（验证原件）。

2.教职工亲属需提关系证明材料或由教职工所在单位签署

相关关系证明意见；

3.学校聘用人员、聘用兼职教师等需由学校人事处签署审核

意见，并出具相关证明；

4.校内经营性单位或个人需验证与学校签订的协议（合同）

等，并提供复印件；

5.租（居）住在学校及教职工房产的人员，需验证不动产登

记证书（或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的证明材料）、租赁合同、房主出

具的证明等资料，并提供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齐备后，填写《吉首大学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》，到

学校党委保卫工作部办理车辆录入手续（张家界校区到后勤与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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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中心办理）。所有申请办理通行证的车主，须严格遵守学校相

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并签署《安全承诺书》（见附件2）。

第十二条 使用或协助他人使用虚假材料及采用欺骗手段

办理机动车辆通行申请的，取消免费停车或短期停车申请资格。

第十三条 学校公务车辆由所属管理部门统一办理。

第十四条 学校公务车、教职工及家属车辆通行有效期为 3

年，其他车辆通行有效期为 1 年。到期后，车辆及号牌信息均没

有变动的，直接办理续期；车辆及号牌信息有更有变动的，重新

办理录入手续。

第十五条 机动车辆通过门禁道闸时实行一车一杆，依序行

驶。对强行闯关造成门禁系统等设施损坏的，肇事者须全额赔偿，

此外学校将视情节予以纪律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学校仅为进校机动车辆提供停车泊位，对机动车

辆在校期间（包括泊车过夜）发生的刮擦碰撞等损坏和车上财物

遗失被盗等情况概不负责。

第十七条 学校各单位组织的大型活动，有外单位车辆需入

校的，由学校牵头单位提前告知学校保卫部门，办理临时通行证，

免费通行。

学校迎接各类检查、视察，来校执行重要紧急临时性任务的



- 7 -

校外车辆，由学校党政办公室或其他相关牵头单位联系党委保卫

工作部，予以免费通行。

第十八条 校园停车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由学校党委保卫工

作部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，财务处、审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

处等相关单位和部门予以协助配合，未尽事宜由党委保卫工作部

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决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吉首大学停车场

地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吉大办发〔2020〕27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办

法由党委保卫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吉首大学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

2.安全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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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
